
一、 本校二年制學士班進修部單獨招生（進二技），招生系別及招生名額如下： 

招生系別 

一般生 特種生身分外加名額 

招生名額 原住民 
退伍 
軍人 

政府派 
外子女 

蒙藏生 
境外優秀 
科技人才 
子女 

企業管理系 

普通班 75 名 
(含符合同等學力「專業領域具卓

越成就表現者」，最多招收12名) 
2 名 2 名 2 名 2 名 2 名 

假日班 50 名 1 名 1 名 1 名 1 名 1 名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普通班 55 名 
(含符合同等學力「專業領域具卓

越成就表現者」，最多招收5名) 
2 名 2 名 2 名 2 名 2 名 

合 計 180 名 5 名 5 名 5 名 5 名 5 名 
進修部上課時間如下： 
「普通班」為星期一至星期五18:20–21:40 
「假日班」為星期五18:20–21:40，及星期六至星期日8:20–17:10。 

二、 115 學年度二年制學士班進修部招生之「評分標準」如下： 

評分項目 配分 備註 

書
面
審
查
資
料 

基本

項目 

1.專科(或以上)在校

歷年成績 
（必繳） 
2.未來學習規劃 
（必繳） 
＊請於報名系統線

上填寫，須於報

名截止前完成提

交。 

100
分 

＊畢業生請上傳由就讀學校出具、加蓋正式戳章之完整歷

年成績單，內容須載明畢業學分數及學業成績平均。 
＊其餘身分考生請上傳至前一學期止之歷年成績單（須由

就讀學校出具並加蓋正式戳章），內容須載明學分數及學

業成績平均。 
若曾有轉學情形，請將轉學前各校之所有歷年成績單彙

整為 1 個 PDF 檔，並一併上傳至「歷年成績單」欄位；

重讀或以同等學力報考者，請上傳其所有修業期間之歷

年成績單。。 
＊歷年成績單若未檢附，或未依規定繳交（非就讀學校出

具、加蓋正式戳章），均以 0 分計，請考生留意，以免影

響權益。 

加分

項目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選繳） 

100
分 

考生上傳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自傳、讀書計畫、簡歷、工

作經歷、得獎紀錄、專業證照影本、競賽成果、語文檢定證

明影本、研究報告、作品集、社團表現、志工服務等有利加

分資料。 
＊請將相關證明文件掃描或拍照後依規定格式上傳，逾期

恕不受理。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之專科生或其他以同等學力報考無法檢附專科(或以上)在校歷年 成
績單者，均以 60 分計算。 


